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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的規例

北新集團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利潤預測

載有利潤預測（定義見下文）之北新建材公告（定義見下文）僅由於深圳證

券交易所之相關規例而刊發。

茲提述中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中建材股份」或「本公司」）及中國中材股
份有限公司（「中材股份」）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八日聯合刊發的公告，以及
本公司及中材股份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日聯合刊發的合併文件（「合
併文件」），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本公司與中材股份之間的建議吸收合併（「本
次合併」）。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合併文件所界定者具有
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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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乃根據上市規則第13.10B條作出。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
年十月十三日本公司刊發的有關北新集團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北新建
材」，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其A股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及買賣）（證券代
碼：000786）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主要財務數據及指
標。根據相關中國法規，北新建材刊發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
日有關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歸屬於北新建材權益持
有人的利潤預測（「北新建材利潤預測」）之公告（「北新建材公告」）。詳見
http://www.cninfo.com.cn網站，僅供參考。

給予中建材股份股份及中材股份股份的美國持有人的通知

本次合併將涉及兩家在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證券交換，並
受香港披露規定的規限，且有關披露規定不同於美國。本公告或合併文
件內所載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中國公認會計準則編製，
因此或不能與美國公司或若干公司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所編製的財
務報表作比較。

由於中建材股份及中材股份均位於美國以外的國家，且部分或所有其
各自的高級職員及董事可能為美國以外國家的居民，故中建材股份股
份或中材股份股份的美國持有人可能難以行使其權利及執行美國聯邦
證券法下的索償要求。中建材股份股份或中材股份股份的美國持有人
可能無法就違反美國證券法的行為向非美國法院起訴非美國公司或其
高級職員或董事，亦可能難以強制一間非美國公司及其聯屬公司服從
美國法院的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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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新建材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利潤預測

1. 北新建材利潤預測

北新建材利潤預測有關期間：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北新建材經營業績預測：同比上升

項目

本報告期

北新建材

經營業績預測

（二零一七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上年同期

財務數據

（二零一六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歸屬於北新建材持有人 

的淨利潤

人民幣1,756,602,900元至
人民幣2,342,137,200元

（較上年同期增長50%至100%）
人民幣

1,171,068,600元

每股基本收益
約人民幣0.982元╱股至

人民幣1.309元╱股 人民幣0.793元╱股

2. 北新建材利潤預測情況

本次北新建材利潤預測未經註冊會計師預審計。

3. 北新建材利潤預測變動原因

北新建材利潤預測大幅提升的主要原因：(i)北新建材第三季度主要
產品銷售勢頭良好，銷量及單價較上年同期增幅較大；(ii)北新建材
於二零一六年十月收購泰山石膏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泰山石膏」）
35%的少數股權，自此，二零一六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及二零一七年
全年，北新建材分別享有泰山石膏100%及100%的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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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資料

北新建材利潤預測為北新建材財務部門的初步測算結果，北新建材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最終及實際利潤將於北新
建材於二零一七年度報告中披露。

北 新 建 材 指 定 的 資 訊 披 露 媒 體 為《 證 券 日 報 》、《 證 券 時
報 》、《 上 海 證 券 報 》、《 中 國 證 券 報 》及 巨 潮 資 訊 網 站（ 網 址：
http://www.cninfo.com.cn）。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收購守則涵義

本公告亦為本公司根據收購守則規則10作出。根據收購守則規則10，本
公司於要約期內就有限期間刊發之任何利潤估計將被視為利潤預測，
並須由本公司財務顧問及核數師或申報會計師作出報告，而根據收購
守則規則10.4，有關報告必須呈交予執行人員。因此，中建材股份董事認為，
北新建材利潤預測須遵守收購守則之申報及公告規定。

北新建材董事及中建材股份董事根據北新建材之未經審核管理賬目作
出之北新建材利潤預測，乃由本公司核數師天職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
限公司（「天職」），及本公司就本次合併之獨立財務顧問鎧盛資本有限公
司（「中建材股份獨立財務顧問」）根據收購守則匯報。中建材股份獨立財
務顧問亦認為，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日通函內的中
建材股份獨立財務顧問函件所載，北新建材利潤預測對其就本次合併
之意見及推薦意見並無影響。

本公告附錄所載天職及中建材股份獨立財務顧問發出有關北新建材利
潤預測之函件已呈交予執行人員。北新建材利潤預測及上述由天職及
中建材股份獨立財務顧問發出的函件將載於將由本公司刊發的補充文
件之內。

天職及中建材股份獨立財務顧問已各自就刊發本公告以及按本公告所
載形式及內容載入其函件及引述其名稱發出同意書，且迄今並無撤回
有關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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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意投資者在倚賴北新建材利潤預測評估合併文件所

述交易之利弊及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閣下如對本次合

併、本公告任何方面或應採取之行動有任何疑問，應諮詢牌證券交易商

或其他註冊證券機構、銀行經理、律師、專業會計師或其他專業顧問。

承董事會命
中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常張利

董事會秘書

中國 • 北京
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於 本 公 告 日 期，本 公 司 之 董 事 會 成 員 包 括 執 行 董 事 宋 志 平 先 生、
曹 江 林 先 生、彭 壽 先 生、崔 星 太 先 生 及 常 張 利 先 生，非 執 行 董 事
郭朝民先生、陳咏新先生及陶錚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孫燕軍先生、
劉劍文先生、周放生先生、錢逢勝先生及夏雪女士。

本公司董事共同及個別對本公告所載資料的準確性擔全部責任，並經
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深知，於本公告內所表達的意見乃經
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出，且本公告概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令本公
告的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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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有關北新建材利潤預測告慰函

天職告慰函

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參考編號：C988s/jg/ac/el/u17

機密及私隱

敬啟者：

中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中建材股份」）

北新集團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北新建材」）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利潤預測

吾 等 謹 此 提 述 於 中 建 材 股 份（北 新 建 材 之 控 股 股 東）日 期 為 二 零 一 七
年十月三十一日之公告（「公告」）中「北新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利潤預測」一節內載列之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北新建材權益持有人應佔綜合利潤預測（「利潤預測」）。利潤預測
須根據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頒布之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規則 10

作出申報。

董事的責任

利潤預測乃由北新建材董事（「北新建材董事」）及中建材股份董事（「中建
材股份董事」）根據基於北新建材及其附屬公司（統稱「北新建材集團」）截
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管理賬目的同期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及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餘下三個月之北新建材集團預測
綜合業績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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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新建材董事及中建材股份董事對利潤預測承擔全部責任。

吾等的獨立性及品質控制

吾等已遵守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專業會計師之
操守守則的獨立性及其他操守要求，其乃根據誠信、客觀、專業能力及
應有謹慎、保密性及專業行為的基本原則而制訂。

本所應用香港質量控制準則第 1號「進行過往財務資料審核及審閱、其
他核證及相關服務工作之事務所之質量控制」，並據此維持全面的品質
控制系統，包括關於遵守操守要求、專業標準以及適用法律與法規規定
的成文政策及程序。

申報會計師的責任

吾等的責任乃根據吾等的程序就利潤預測的相關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
出具意見。

吾等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投資通函呈報委聘準則第500號「有
關溢利預測、營運資金充足性聲明及債務聲明之報告」及參考香港核證
工作準則第 3000號（經修訂）「審核或審閱歷史財務資料以外的核證工作」
執行吾等之工作。該等準則要求吾等規劃及實施工作，以就北新建材董
事及中建材股份董事（就有關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而言）是否已按照北
新建材董事及中建材股份董事所採納基準及假定妥為編製利潤預測，
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按與北新建材集團通常采納的會計政策一致的基
準呈列而取得合理保證。吾等的工作範圍遠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布的香港核數準則進行的審核範圍為小，因此吾等並不發表審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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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吾等認為，就有關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而言，利潤預測已按照本函件附
錄所載「北新建材董事及中建材股份董事編製北新建材利潤預測時採
納的基準及假定」，並已在所有重大方面按與北新建材集團於截至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通常采納的
會計政策一致的基準呈列。

此致

中國
北京市海淀區
復興路17號
國海廣場
2號樓（B座）21層
中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台照

天職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註冊會計師
香港，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高亞軍

執業證書號碼P06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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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北新建材董事及中建材股份董事編製北新建材利潤預測時 
 採納的基準及假定

北新建材利潤預測已按於所有重大方面與北新建材現採用之會計政策
一致之基準編製，而北新建材編製其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北新建材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採用之會計政策，與北新建材
現採用之會計政策一致，並基於以下主要假定：

1. 北新建材客戶所在之地方的經濟、發展及重大資產投資於 17年第4
季度沒有重大變化；

2. 石膏板及輕鋼龍骨市場整體供、求及政策於17年第4季度沒有重大變化；

3. 國家及地方政策及稅法於17年第4季度沒有重大變化；

4. 北新建材不會於17年第4季度錄得任何重大非經常性收益或支出；

5. 北新建材之成本及費用構成及單價於 17年第4季度沒有重大變化；

6. 北新建材於17年第4季度不會完成任何重大的收購或合併；

7. 北新建材之管理層於17年第4季度沒有重大變化；

8. 於17年第4季度沒有發生任何不可抗力之事件而影響北新建材之業績；

9. 北新建材客戶之付款期於17年第4季度沒有重大變化；

10. 北新建材供貨商要求之付款期於17年第4季度沒有重大變化；

11. 向北新建材提供貸款的銀行沒有於17年第4季度要求提前還款；

12. 17年第4季度不會出現任何事情而影響17年第1至第3季度的業績情況。



– 10 –

鎧盛資本有限公司告慰函

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敬啟者：

吾等茲提述中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貴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貴
集團」）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之公告，內容有關截至二零一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北新集團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北新建材」，　貴
公司之附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北新建材集團」）之利潤預測
（「利潤預測」）。利潤預測須根據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頒佈之收購
及合併守則規則10作出申報。

貴公司董事（「中建材股份董事」）及北新建材董事（「北新建材董事」）對利
潤預測負有全部責任。利潤預測已根據北新建材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
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及北新建材二零一七年最後一個
季度之綜合業績預測編製。

吾等已審閱利潤預測，並與　貴公司及北新建材之高級管理層討論利
潤預測之編製基準。此外，吾等已考慮及依據　貴公司核數師天職香港
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刊發致　貴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
日的　貴公司利潤預測報告，其正文亦載於本公告附錄，其中載列：就
有關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而言，利潤預測已按照其附錄所載北新建材
董事及中建材股份董事採納的基準及假定妥為編製，並已在所有重大
方面按與北新建材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
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通常采納的會計政策一致的基準呈列。北新建
材董事及中建材股份董事編製利潤預測時採納的基準及假定的複本於
本函件的附錄中。

吾等已依據北新建材及中建材股份之高級管理層向吾等提供之資料及
表達之聲明。吾等已假設吾等獲提供之所有資料及聲明在所有方面均
屬真實、準確及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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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前述，吾等認為利潤預測（中建材股份董事及北新建材董事負有全
部責任）已經過審慎考慮而編製。

本函件僅提供予　貴公司董事會作遵照收購守則規則10之用。吾等並
不對有關、來自或與本函件有關聯之任何其他人士負責。

此致
中國
北京市海淀區
復興路17號
國海廣場
2號樓（B座）21層
中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代表
鎧盛資本有限公司

April Chan

董事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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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北新建材董事及中建材股份董事編製北新建材利潤預測時 
 採納的基準及假定

北新建材利潤預測已按於所有重大方面與北新建材現採用之會計政策
一致之基準編製，而北新建材編製其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北新建材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採用之會計政策，與北新建材
現採用之會計政策一致，並基於以下主要假定：

1. 北新建材客戶所在之地方的經濟、發展及重大資產投資於 17年第4
季度沒有重大變化；

2. 石膏板及輕鋼龍骨市場整體供、求及政策於17年第4季度沒有重大變化；

3. 國家及地方政策及稅法於17年第4季度沒有重大變化；

4. 北新建材不會於17年第4季度錄得任何重大非經常性收益或支出；

5. 北新建材之成本及費用構成及單價於 17年第4季度沒有重大變化；

6. 北新建材於17年第4季度不會完成任何重大的收購或合併；

7. 北新建材之管理層於17年第4季度沒有重大變化；

8. 於17年第4季度沒有發生任何不可抗力之事件而影響北新建材之業績；

9. 北新建材客戶之付款期於17年第4季度沒有重大變化；

10. 北新建材供貨商要求之付款期於17年第4季度沒有重大變化；

11. 向北新建材提供貸款的銀行沒有於17年第4季度要求提前還款；

12. 17年第4季度不會出現任何事情而影響17年第1至第3季度的業績情況。


